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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业设计专业专科阶段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它与设计专业的其他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后期设计课程中形式及色彩创意的重要依据。通过训练，使学生掌握色彩基本原理、属性和配色方法，掌握创意和图形的整体与局部的表达方式。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课程目标：
1、
将构成知识、理念熟练地运用到各专业设计之中，为设计创意打下扎实的基础。

2、
提高学生理性设计分析能力、创作能力，综合表现能力以及将所学的知识拆分整合  的能力。

3、
培养训练学生的设计素养，审美素养。
基本要求：

    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训练创意设计能力，进行思维的升级，通过绘画的手段充分表达。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本课程与工业设计专业的其他基础与专业课程有密切的联系。与《视觉传达基础》、《产品造型基础》等后续课程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分工，相辅相成起补充配合作用，从造型与色彩两个方面为设计专业奠定扎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1章 平面构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简述了解平面构成的相关概念，起源、定义以及元素分析等。其中基本要素点、线、面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变化组合规律，了解视觉错觉的形成与利用，掌握点、线的加法、减法、位移、旋转的组合方式，掌握通过点、线、面的排列组合表现千变万化的视觉效果。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平面构成的概述（次重点）：
识记：1. 平面构成的概念
      2. 平面构成的分类

理解：平面构成的定义与用途及意义。平面构成的发展历史。
应用：总结平面构成的体系。
（二）平面构成的形式美法则（次重点）：
识记：1. 对称与平衡
      2. 对比与调和
      3. 节奏与韵律
      4. 统一与变化

理解：理解形的概念，平面构成不是以表现具体的物象为特征，而是从中归纳自然现象运动变化的规律性。掌握形态的类型及表现方法。 
应用：通过形式美的法则整合对元素组合的认知和表现应用。
（三）平面构成的基本元素（次重点）：
识记：1. 构成的形态要素——点，的概念:点的形态、作用、性格，点的错觉。

2．构成的形态要素——线，线的概念:线的形态、作用、性格，线的错觉。

3．面构成的形态要素——面，面的概念:面的形态、作用、性格，面的错觉。

4．点、线、面的综合构成理解：对复杂物象加以概括处理。
 理解：视觉统一和稳定感的对称形式的理解，视觉要素连续重复产生的运动感、韵律节奏的关系。 
      应用：平面构成的形态要素点、线、面各自的形态特征、性格以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            

 （四）平面构成的表现形式法则（重点）：

识记：1. 重复；2. 近似；3. 渐变；4. 发射；5. 空间；6. 特异；7. 分割；8. 密集；9. 对比；10. 肌理

理解：1．对比与统一

2．对称与均衡

3．节奏与韵律
      应用：在理解构成法则和形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设计训练。
第二章
色彩构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主要了解色彩产生的必要因素及形成的规律、即光与色彩，光与视觉、物体色、光与色的混合规律。理解色彩的体系及色立体的特点用途，掌握色彩三要素的属性。了解色彩知觉的主要现象，如色彩的明暗适应、色的易见度、色的同化性、色的恒常性及色彩的错视（残像）等，掌握色彩三要素的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色彩构成的概述（次重点）：
识记：1．色彩的形成

2．色彩的属性

3．色彩的混合

4．色彩的表达与色彩体系
理解：色彩的属性及相互关系，色彩混合的基本类型，色彩体系。
应用：色彩的空间混合、色彩的表达。
（二）色彩的混合（次重点）：
识记：理解色彩调和的原理、色彩之间的协调方式，掌握色彩调和的方法，掌握色彩的采集与重构表现方法。

理解：色彩调和的方法、色彩的调性表达。
应用：整合所学知识，对于色彩的表现进行有针对性的课题综合训练，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的消化吸收。
（三）色彩对比与调和 （重点）：
      识记：了解色彩对比类型，了解和运用色彩的基调对比关系，掌握色彩的组合搭配在应用中所遵循的对比、调和规律。

理解：色相对比、明度对比、冷暖对比、面积对比等色彩的基调对比以及介于以上对比关系中的调和方式。
应用：熟练掌握色彩对比与调和的知识，掌握色相、明度冷暖对比以及均衡、呼应、多样统一的调和法则。
 （四）色彩形式美法则（重点）：

      识记：了解色彩的平衡关系，掌握和运用色彩的分割方式，合理控制色彩的主次、节奏感，呈现出视觉美的表达。

理解：不同的色彩关系下营造的形式美表达几种基本法则：
            1. 色彩的平衡
            2. 色彩的分割
            3. 色彩的节奏
            4. 色彩的主次
            5. 色彩的点缀

应用：学会创意和图形的整体与局部的表达方式，色彩创意是一部作品的的灵魂和精华，学会创意再加上合理的的表达方式，作品会更完美。
第三章
立体构成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主要了解立体构成各元素的构成法则，它是在平面二维的空间中表现视觉立体空间和深度。在实践中，要求借助一定的材料，以视觉为基础，以力学为依据，将相关的造型要素，按照一定的构成原则，组合成美好的形体。学会立体造型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
培养对形体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和分解组合能力，提高空间想象力与立体意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立体构成概念与起源（次重点）：
识记：1. 立体构成概念与起源
      2. 立体构成的设计特点与应用

理解：造型的分解与重构，全方位、多角度进行观察和思考。 
应用：掌握不同材料加工、组合的方式和方法。
（二）立体构成的视觉元素（次重点）：
识记：1. 视觉元素
2. 点性元素
3. 线性元素
4. 面性元素
5. 块体元素

理解：理解各种元素的定义、分类、特征及关系。 

应用：掌握各种元素之间的视觉效果，造型构造，利用不同材质表现不同视觉元素设计制作训练。
（三）立体构成造型的基本原理（次重点）：
识记：1. 构成造型
      2. 单体的构形
      3. 群体的构形

理解：对造型从单体到群体的构成方式进行打散后重构的思考和理解。 

应用：掌握立体造型规律，不同材料的造型方法。
（四）立体构成的形式美法则（重点）：
    识记：1. 立体形态感觉 

          2. 立体形态形式
          3. 立体形态对比
     理解：对立体形态的比例、单纯、平衡、节奏、韵律、统一美的理解和感觉。
     应用：应用立体形态的对比关系，从面积、方向、粗糙、肌理、秩序等方面展开。

（五）立体构成的材料及加工（重点）：

    识记：1. 自然材料 

          2. 人工材料
          3. 材料的加工方式

理解：材料对立体构成的形态、色彩、肌理的心理效应影响， 以及对立体造型的物理强度、加工工艺与加工方法等物理效能反应。
应用：了解材料以及材料加工的方式方法。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课程的能力考核目标共分为三个能力层次：“识记”、“理解”、“应用”。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够识别和记忆本课程中的有关名词、概念及规律的主要内容，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出正确的表述、选择和判断。
    理解：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有关概念及规律的内涵，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对问题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做出正确的判断、解释和说明。
应用（包含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能在理解掌握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运用美学、心理学等理论进行问题分析和论述，是既要求学生掌握理论、又要求具备分析论证能力的高层次要求；能综合运用二维、三维、设计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理论，进行对视觉输出分析、表达和综合评价，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指定教材为考生自学、社会助学和考试命题的依据。

指定教材：《构成基础》 陈珊珊，褚福峰 主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自学时必须要认真阅读教材，开始阅读每一章之前，应先认真学习大纲中有关该章的考核知识点、自学要求以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要求。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使用教材时，应注意将精读与泛读相结合，应在泛读即通读的基础和掌握较全面的知识背景条件下，对考核知识点进行重点地逐段细读，逐句推敲，以求做到对基本概念深刻理解，对历史脉络彻底弄清，对基本理论牢固掌握。切忌在没有全面学习教材的情况下孤立地抓考核知识点，以免生吞活剥，不能真正地理解和灵活地运用。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术语、基本理论、重点案例分析加以整理，归纳出要点，从而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有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全部课程内容，同时锻炼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

4、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注重理论知识，也应重视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如运用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相关理论进行创作练习，梳理设计思路。要通过完成块题练习，锻炼自己设计表达能力。
5、考生在自学过程中也可参考侯莹等著《二维设计构成》（第4版）.辽宁科技出版社，2020年）辅助学习、理解相关知识。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认真钻研自学考试指定教材，明确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对自学应考者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引导他们防止自学中的各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要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自学应考者将识记、理解与应用联系起来，把基础知识和理论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高自学应考者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次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次重点和一般之分，但考试内容是全面的，而且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是截然分开的。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自学应考者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核知识点，在此基础上再突出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同兼顾一般结合起来，切勿孤立地抓重点，把自学应考者引向猜题押题。
4．助学学时建议。本课程共8学分，助学建议不少于144学时，课程学时分配见下表，考生也可参考该表安排自学时间。
	章次
	课程内容
	助学学时

	1
	平面构成
	50

	2
	色彩构成
	50

	3
	立体构成
	44

	总计
	144


五、实践考核内容与实施要求

（一）实训项目一

具体内容：平面构成综合构成设计16开一张，选取生活中常用的产品造型元素，根据构成原理法则，进行结构分析表现。要求表现完整，形式感丰富。
工具要求：针管笔、毛笔等绘画工具。

（二）实训项目二

具体内容：色彩构成综合构成设计16开一张，以产品造型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为主线。自拟题材，自选风格和表现方式，注意构图及色彩风格，整体效果丰富完整，具有表现力。 

工具要求：水粉颜料、水彩颜料等绘画工具，鼓励多种表现工具的应用。

（三）实训项目三
具体内容：主要考核学生对教材知识点的理解，以及理论知识应用于设计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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